


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是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认可立项

的项目。 高校可根据情况，将其认定为高等教育司教改项目，

以鼓励更多教师积极参与产学合作协同育人 。

三、 有关企业要履行承诺， 规范项目管理， 保证项目评

审的公开公正？ 及时公布项目评审结果？ 并于2020年11月

30日前向我司报告工作进展情况。我司将及时公布2020年第

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名单 。

附件：2020年第一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简介




